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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适到医院就医， 检查

项目做完后， 在医院大屏幕上就

能看到自己的检查结果是否已出

来， 这本是一件便民好事， 但却

在无形中泄露了患者的隐私。 近

日， 四川成都市民张女士在成都

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就医时发

现， 她的检查项目被医院直接

“公示” 在了电子屏幕上， 同时

屏幕上还显示了其他患者的检查

项目， 甚至包括 HIV 抗原抗体

复合检测等较为隐私的检查内

容。 张女士因此质疑， 医院的做

法不妥。 （11 月 26 日 《华西都

市报》）

医院这样的公示手法直接暴

露了患者的一些敏感信息， 涉嫌

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益， 属于典

型的“好心办坏事”。 医院在电

子屏幕上播放患者的检查信息，

有可能会违逆了患者的意愿， 让

患者感到难堪， 甚至会给患者带

来麻烦， 损害患者的名誉。

医院电子屏幕播放患者检查

信息不仅仅是操作不当， 也不能

单纯归咎为“系统问题”， 最终

还是操作管理系统的人出了问

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律意识

不强，责任心不到位。《民法总则》

《民法典》均明确规定了公民的隐

私权。《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关

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

隐私”等义务。《护士条例》第十八

条规定：护士应当尊重、关心、爱

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另外，

看病也是特殊的消费行为， 患者

也是特殊的消费者。《消法》 第二

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及其工作人

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

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 出售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 经营者应当采

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

保信息安全， 防止消费者个人信

息泄露、 丢失。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

生信息泄露、 丢失的情况时， 应当

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显然， 这一系

列规定明确了医院以及医护人员保

护患者隐私的法律义务。 医院不论

以何种目的公示患者的检查信息，

都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益， 触碰了

法律底线。

医院完全可以在保护患者隐私

的基础上提供便民提示服务，比如，

医院可以只公示患者的部分姓名信

息、检查顺序号等简单情况，标记告

知检查结果已出， 就能起到提示患

者打印检查报告的作用。 对一些身

份特殊的患者或做了敏感检查的患

者， 还可以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基础

上通过短信、 微信等单独渠道提示

患者。这样，医院就能兼顾便民和隐

私保护，做到两全其美了。

不少医院的电子显示屏都承担

着叫号、提示患者问诊流程进展、打

印检查报告等功能， 也都存在着泄

露患者隐私的风险。因此，各地各类

医院都应该深刻吸取教训， 举一反

三地加强对电子显示屏的管理，健

全患者隐私保护机制， 堵住隐私泄

露漏洞， 给患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

的就诊环境。

11 月 25 日， 东莞市房地产

业协会发布 《关于加强行业自律

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

行为的通知》， 《通知》 明确，

房企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

品房，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

费用； 同时各企业不得以“预留

房源” 为名， 违规收取“茶水

费” 等费用。 （11 月 26 日澎湃

新闻）

所谓“茶水费”， 有的地方

又叫“号头费”， 还有的则美其

名曰“信息费” “服务费”， 听

起来好像冠冕堂皇， 实际上则是

见不得光的违规收费， 是在明码

标价之外的“价外加价” 行为，

也是对购房者的一种变相收割。

正常情况下买房， 一手交钱、 一

手订约， 只要按照商品房备案价

交款即可， 自然无需再交什么

“茶水费”， 可是在楼市行情比较

紧俏， 特别是房价上行、 供需失

衡乃至一房难求的情况下， 这类

问题就粉墨登场了。

开房商经常采取捂盘措施，

只见备案， 不见开盘， 或者只听

开盘， 不见有房， 购房者去售楼

部问， 永远都是“没房”。 真的

无房可售吗？ 当然不是。 此时会

有销售人员或中介黄牛登场， 要

购房者另缴“茶水费” “服务

费” 来“锁定房源”。 也就是说，

消费者要想按照开发商在物价局的

备案价买房， 可能是难上加难或压

根门都没有， 反之若是掉入他们的

套路， 另外再掏一大笔钱， 就可以

“指哪买哪”。

即便如此， 购房合同上的价款

只是备案价， 至于那笔额外多掏的

“茶水费”， 等于是人间蒸发、 打了

水漂， 合同上不会体现， 开发商也

不会承认。 如此坑人的方式， 对于

开发商、 黑销售、 黑中介来说， 却

是乐开了花。 因为这笔钱不仅赚得

轻巧， 得来全不费功夫， 而且还不

用开发票， 不用上税， 直接就进了

自己的腰包。

东莞作为楼市热门城市， 现在

能公开做出不得“价外加价” 或收

取“茶水费” 的规定， 当然很好，

但是房协并非行政执法部门， 这一

纸行业自律性的 《通知》， 究竟能

有多大约束效力呢？ 不得而知。

所以严要求之外还须硬手腕。

关键还是要房管、 住建等主管部门

协同物价及公安机关， 开展联合执

法， 切实加大打击力度， 不给“茶

水费” 以生存空间。 如果接到举

报、 发现线索都能高度重视、 一查

到底， 按照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和

诈骗犯罪立案查办， 严格依法追究

违法违规甚至是刑事责任， 这些人

还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收取什么“茶

水费” “号头费” 吗？

“没想到一夜之间， 说倒就

倒。” 10 月，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的优胜教育总部大门紧闭， 无人

办公。 除了北京， 天津、 上海、

沈阳等地优胜教育部分校区也相

续关停。 学生无课可上， 家长讨

费无门， 老师已被欠薪数月。 经

营近 20 年且在全国拥有千家校

区的老牌培训机构———优胜教育

近日“爆雷”。 实际上， 近年来，

教育培训行业“爆雷” 事件频

发。 （11 月 26 日 《法治日报》）

应试教育指挥棒下， 家长愿

意花重金投资教育， 补课经济催

热社会培训机构， 办培训班可以

赚得盆满钵满， 吸引更多的资

本、 机构纷纷涌入， 据教育部公

布的数据， 截至 2018 年底， 全

国校外培训机构达到 40 万所，

市场竞争激烈、 鱼龙混杂。 为了

抢占市场， 蓄积生源， 或扩充现

金流， 预收学费、 借贷预付成为

教育培训行业某种潜规则。

受经济下滑的影响， 教育机

构融资相对变难， 但各项成本、

支出却是高居不下甚至还不断上

涨， 近两年， 线下教育机构受到

在线教育市场的巨大冲击， 于是

依赖预付款套路、 恶意营销成了

机构“回血” “生存下去” 的支

柱， 甚至用教育分期贷来忽悠用

户， 一旦现金流承压不起， 资金

链断裂便会“爆雷”， 这也成了

侵犯学员权益、 导致退费难的根

源。

针对屡屡曝出的教育机构

“卷款跑路” 事件， 2018 年 8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

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

要求规范收费管理， 严格执行国家

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 收费

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 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

费用。

拖欠员工薪资， 学员预交的学

费无法退还， 并引发了大量投诉，

严重影响社会安宁； 消费者可能

“背负” 教育分期贷产生的信用违

约风险， 金融机构也面临消费贷款

难以收回的风险……危害不容小

觑。

培训机构频“爆雷”， 亟须监

管“扫雷”。 监管部门要加大收费

政策等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度， 明确

监管主体， 厘清监管职责， 各地教

育部门要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合作，

探索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大额资

金流动等措施， 加强对培训机构资

金的监管、 防止“欠钱跑路” 发

生。 金融机构也要加强自身的风险

控制， 谨慎发放贷款。 各方协调统

筹， 及时向消费者发布预警， 帮助

消费者共同把控风险， 构建健康有

序的教育生态。

而作为教育预付款、 教育分期

贷的源头， 家长们一定要提高警

惕， 在报名时要辨明机构资质， 缴

费时要牢记“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的规定，

不要被各种“多缴多优惠”、 教育

分期贷的噱头迷住了眼睛， 保持因

材施教、 理性培训的清醒头脑， 克

服浮躁、 功利、 贪图便宜的心理，

审慎选择， 签订正规有效的合同，

不让某些教育机构“捞钱跑路” 的

阴谋得逞， 在遇到机构侵权、 跑路

等事件时， 要保留好证据勇敢维

权， 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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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爆雷”须监管“扫雷”

房地产市场“茶水费”“号头费”乱象该治了

医院大屏幕岂能“公示”患者检查信息

□王丽美

□徐建辉

□李英锋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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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年来，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

断增加， 停车难问题日渐突出， 尤其

是在城市中心区的医院， 停车更是难

上加难。 从医院门口到门诊、 急诊、

住院病区， 看似短短的“最后 100

米”， 却因停车这个小细节， 给患者

就医带来不小的困扰。 （11 月 29 日

新华网）

百家讲：

由于医院 “停车难” 问题得不到

解决， 不仅导致车辆扎堆行、 医院门

难进， 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比如车辆杂乱、 不时进进出出带来的
消防问题 、 急救车出进问题 ， 比如

“停车难” 催生的 “黄牛” 高价带路
问题 ， 再如医院职工自身的停车问

题。 医院本是最具人文关怀的地方，

也该处处涌现文明和谐， 一旦不能解
决 “停车难 ” 问题 ， 不断衍生新问

题， 别说会加剧 “看病难”， 恐怕还

会悄然损坏医院形象。

尽管医院“停车难”有很多难处，

但也并非无法破解。 之所以普遍或者

长期存在，是因为重视程度不够，以及
缺乏联动机制，“停车难” 问题被当成

了简单的患者看病问题， 以及医院自
身管理问题。进一步说，只要医院和地

方政府“动”起来，“停车难”问题就不

再是不可攻克的难题。

目前， 在一些地方， 有关部门已

开始尝试利用智能政务和大数据云服
务来解决医院 “停车难” 问题。 只有

让信息多跑路， 才能让患者少跑 “冤

枉路”。 ———贺成

“痰”：

近日， 在外卖平台开店的赵某称

遇到了“职业差评师”， 差评大多和

食品卫生相关， 对方索要 1800 元删

差评未果， 他的新店被恶意差评半个

月， 导致销量和评分急转下降。 与此

同时， 广州一家店主也被“职业差评

师” 勒索， 最终支付 1300 元息事宁

人。 （11月 28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做生意开店， 客户对此有好评或

差评很正常 ， 特别是客观善意的差
评 ， 对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大有益

处。 但差评一旦变味， 成了某些人专

职恶意造谣生事、 敲诈勒索经营者的

违法行为时， 其实质和马路上的 “碰
瓷” 者没有什么两样， 目的都是通过

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假象， 采取诈骗、

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

今年 10 月，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办理 “碰瓷” 违法犯罪案

件的指导意见》， 对实施 “碰瓷” 者，

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若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

重处罚， 有力打击了此类违法犯罪行
为， 起到了震慑作用。

面对 “职业差评师” 勒索钱财，

作为商家， 决不能因为怕自身名誉受
到侵害， 便 “哑巴吃黄连”， 花钱息

事宁人， 理应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作为网信部门， 要完
善监管机制， 担当起相应责任， 通过

更新技术手段等来维护正常的商品评

价机制， 让不法分子无可乘之机。 作

为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 要进一步加
大对 “职业差评师” 的打击力度， 对

涉嫌犯罪的要依法严惩， 该抓的抓，

该判刑的判刑， 决不手软。 对尚不构

成犯罪的， 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 也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周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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